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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德民函〔2021〕35号   


关于对政协德宏州第十二届四次会议
第107号提案的答复

赵明智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殡葬改革，尽快明确乡镇公益性公墓用地建设的提案》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德宏州殡葬改革工作情况

（一）推行绿色生态殡葬，提高火化率。一是大力推行节地生态葬式葬法。在火葬区，依法推行遗体火化、骨灰进公墓安葬、墓碑小型化，降低墓基硬化面积，倡导选择节地型墓位、立体安葬和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、撒散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，使用可降解容器或直接将骨灰藏纳土中，不设硬质墓穴和墓碑。目前在建和建成使用的公益性公墓，普遍要求占地面积和墓碑不得超过0.8×0.8平方。二是严格落实火葬区划定方案。各县市要严格按照2020年1月1日启动火葬区划定方案要求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火葬区内遗体火化达到或接近100%。

（二）加强公路和国道两侧坟墓整治。根据《云南省民政厅关于高质量完成殡葬工作年度重点目标任务的通知》要求：“对高速公路和国道两侧集中连片的坟墓，实施一案一策、销号管理，通过拆除围栏等附属建（构）筑物、降墓碑高度、去硬化石化、种植遮挡效果好的林植被、搬迁拆除等方式进行综合整治。2020年8月底前完成50%以上，10月底前完成80%以上的整治任务，12月底前实现“三沿六区”可视范围见树不见墓的目标”。 

（三）全力推进大墓豪华墓活人墓整治工作。截至2020年12月，全州活人墓原有12813冢、已拆除12969冢，拆除率101%。（芒市5565冢，已拆除5757冢，拆除率103.45%；盈江县1485冢，已拆除1450冢，拆除率97.64%；瑞丽市1395冢，已全部拆除，拆除率100%；梁河县2477冢，已拆除2476冢，拆除率99.96%；陇川县1891冢，已全部拆除，拆除率100%）。

（三）合理推进殡葬基础设施建设。一是全力推进殡仪馆建设。陇川县殡仪馆2018年已投入使用；瑞丽市殡仪馆主体工程已完成，火化设施设备已安装，现正在进行室内装修；盈江县、梁河县殡仪馆已动工，芒市殡仪馆已完成规划。二是稳步推进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。近年来，共落实资金1578万元（省级528万元，州级1050万元），加快推进殡葬基础设施建设，目前，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已投入使用15个。芒市、瑞丽市自筹资金1200万元，全面推进芒市中心公墓一期工程建设和瑞丽市勐秀乡公益性公墓（腊桑山公墓）一期工程建设；梁河县投资80多万元完成九堡乡中心公墓；芒市风平那目村具有傣族特色的公益性骨灰堂（投资390万，已到位300万）正在建设中。梁河县、陇川县公益公墓建设推进力度较大，已完成了乡镇公益性公墓建设的80%，其他县市也已启动。

二、明确乡镇公益性公墓用地建设问题

2018年10月出台实施的《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德宏州全面深化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德办发〔2018〕48号）明确提出：全力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。要求“各县市要结合划定火葬区的执行时间，按照生态化、园林化墓区和节地生态葬式要求，积极推进县、乡、村三级公墓建设。居住分散的村委会，可考虑建自然村公益性公墓；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（含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）可根据需求规划建设城市公益性公墓。城市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，由乡镇人民政府进行规划，国土资源、林业部门逐级审核，民政部门提出方案，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。同时，加强国家规定可土葬的少数民族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，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殡葬需求。乡、村级公墓没有建成前要划定区域或指定地点集中安葬，全力遏制散埋乱葬。公墓一定要突出公益性，各县市可采取政府控股、民间投资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”。
各县市根据德办发〔2018〕48号文件和2019年全州殡葬改革工作会议要求，对公益性公墓建设进行了规划，并办理了（正在办理）相关用地手续，确保了乡、村级公益性公墓全覆盖。


2021年5月23日       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贞林  0692-2115857）

	  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，州政协提案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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